
附件2  
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办法
为进一步规范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管理工作，强化监管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农委【2015】200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特制定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办法。

一、验收依据

1、区农委、区财政局《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。

2、区农委、区财政局联合下达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批复文件。

二、验收内容

1、项目建设完成情况。包括建设地点、内容、规模、标准、工期等是否按项目批复完成；项目建设变更是否按相关程序办理；项目工程建设质量情况等。

2、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。财政资金和自筹资金到位、使用情况；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、专帐核算；各项财务制度执行情况等。

3、项目运行管理和文档整理情况等。

三、验收需提供的文件材料

1、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申请；
2、建设单位项目实施情况总结；
3、项目实施方案或项目申报书；
4、项目批复文件；
5、中标通知书、施工合同（设备采购合同）、监理合同等；
6、设计、施工小结、监理报告等；
7、项目审价报告、审计报告；
8、现状图、规划图、竣工图、现状和建后实景照片

9、有关发票复印件。
10、附件：

项目设计报告、施工图纸，招标文件、监理日志、决算报告等。
四、验收程序

验收工作采取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的验收工作程序为：

1、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竣工后，由各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竣工自验工作，并向区农委、区财政局提出项目验收申请，并提交项目相关验收资料；

2、区农委、区财政局根据提交的申请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组织验收；

3、出具项目验收意见。

附表：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意见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山区农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山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28日

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意见表

	项目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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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实施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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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投资情况（万元）
	项目计划
	实际完成

	
	总投资
	财政扶持
	自筹
	总投资
	财政扶持
	自筹

	
	
	
	
	
	
	

	项目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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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验收意见
	

	验收成员签字
	

	审核
	 区农委意见                 区财政局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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